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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云市监科字〔2026〕24 号

云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全市

2026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现将《2026 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落实。执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与市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

科联系。

联系人与联系方式：韩庆彬，0766-8339978。

云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3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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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 2026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
根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6 年食品生产监

督检查计划的通知》（粤市监食生〔2026〕89号）要求，结合云

浮市实际，研究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检查对象

全市取得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生产企业、取得登记证的食品生

产加工小作坊（以下简称小作坊），以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。

二、检查方式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日常监管、专项工作、有因核查，组

织对本辖区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、小作坊实施监督检

查。监督检查方式为日常监督检查、飞行检查、随机检查、异地

检查、联合检查。

三、检查重点

（一）重点检查范围。乳制品、肉制品、食用油、湿粉类食

品、酒类、固体饮料、果蔬汁及其饮料、食醋、压片糖果、复配

食品添加剂等风险高、影响区域广的食品生产者；花生油、肉制

品小作坊；婴幼儿用塑料奶瓶、一次性餐饮具、食品用塑料包装

容器等类别的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；监督抽检发现多次不合格

产品的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单位；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

较为突出的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单位；超范围、超限量

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产加工单位；标签标识问题较多的重点



— 3 —

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要点。食品生产加工单位监督检查要点为：

食品生产者资质、生产环境条件、进货查验、生产过程控制、产

品检验、贮存及交付控制、不合格食品管理和食品召回、标签和

说明书、食品安全自查、从业人员管理、信息记录和追溯、食品

安全事故处置、委托生产等情况。强化食品添加剂使用的监督检

查，将食品生产加工单位食品添加剂的采购管理和投料使用、产

品检验和标签标识等列为重点检查内容，督促企业严格按照标准

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。

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验要点为：食品相关产品生产

者资质、从业人员管理、生产环境条件、设备设施管理、原辅料

控制（重点强化原料进货查验和使用记录检查）、生产关键环节

控制、标识信息、贮存运输及交付控制、检验、控制、不合格品

管理和产品召回、信息记录和追溯、质量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。

（三）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督促企业严格落实《企业落

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《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

督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

督管理规定》《广东省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

任监督管理办法》，督促食品生产企业、小作坊完善食品安全管

理制度。督促食品生产企业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，有效开

展食品安全自查，在线提交食品安全自查情况，开展食品生产企

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全覆盖抽考。督促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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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要求设立质量安全总监、质量安全员，制定食品相关产品质

量安全风险管控清单，获证生产单位依法落实年度资产。督促食

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单位建立、实施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

月调度”工作制度，对自查以及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中

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与问题进行整改。

四、检查安排

各地食品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应覆盖所有获证的食品、食

品添加剂生产企业与食品小作坊。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年度日

常监督检查计划应覆盖5类发证产品，并将婴幼儿用塑料奶瓶、

一次性餐饮具、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等生产者及往年监督检查中

发现问题较为突出、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者列为重点检查对象，

对实行告知承诺许可的获证生产者落实例行检查全覆盖。

（一）配合做好省级食品生产监督检查。配合做好省级职业

化专业化食品安全检查员日常监督检查工作，对乳制品、肉制品、

酒类、桶装饮用水、水产制品、果蔬汁类及其饮料等重点食品和

食品相关产品、3批次以上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者开展技术辅助

检查，指导提升发现问题能力水平，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。

（二）市级食品生产年度监督检查安排。按照食品、食品相

关产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和省局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

生产检查工作要求，结合监管工作实际，制订云浮市年度监督检

查工作计划（含跨部门联合检查计划）并组织实施，确保监督检

查覆盖所有持证在营食品生产者。同时，指导各县级市场监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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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督促其按照计划实施检查。结合省局

部署，强化督导与检查，对辖区内重点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

企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。对发现问题线索企业开展飞行检查。组

织落实食品相关产品告知承诺许可获证企业全覆盖例行检查，对

不合格企业依法撤销生产许可。

（三）县级食品生产年度监督检查安排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市

场监管部门应按照风险分级管理与辖区监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单

位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。对食品生产加工单位开展全覆

盖日常检查，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开展日常监督检查。结合

省局、市局部署，加强对辖区内花生油小作坊实施检查和快检方

法应用，督促花生油小作坊加强黄曲霉毒素 B1 风险隐患防控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及时制定计划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严格按照《广东

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的

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的要求制定年度监督检查工作计划（监督检

查计划链接报市局食品生产科），对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

实施监督检查，并向社会公开监督检查计划，按规定公开日常监

督检查结果，及时汇总监督检查信息，分析监督检查结果，查找

突出问题，开展食品安全状况评估。市局将定期对各地落实食品

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要求的情况进行抽查。

（二）强化问题整改。要针对省级飞行检查、省级职业化专

业化食品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做好后续整改与报告。对本部门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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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问题的，督促企业整改，督促企业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

强化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、质量安全

管理人员的监督抽查考核，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

（三）开展排查整治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主动排查整治食

品安全突出问题，多次抽检发现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单位开展全覆

盖检查、跟踪抽检，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；年度抽检1次不合

格的企业由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约谈，年度抽检2次不合格的

企业由市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约谈。要及时对问题突出的企业开

展飞行检查，对发现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产者

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与产品抽检，督促消除风险隐患。

（四）强化信息报送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强化监督检查信

息化管理。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和食品生产小作坊监督检

查应按要求使用“云浮市智慧市场服务平台”，加强总结与信息报送，

请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每季度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通过粤政易报

送《广东省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监督管理动态信息表》。

附件：广东省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监督管理动态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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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东省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监督管理动态信息表

序号 分类 统计项目 市局

1

食品生

产加工

主体情

况

高风险品种分布-湿粉（家）

大型食品生产企业数（家）

年营业收入≥4 亿元的企业数（家）

2
监督检

查情况

监督检查企业数（家次）

其中：
随机检查企业数（家次）

跨部门联合检查（家次）

立案数（宗）

移交公安企业数（家）

完成整改生产主体（家次）

约谈企业数（家次）

今年累计尚未整改企业数（家）

3
食品相

关产品

食品相关产

品生产加工

单位总数

未纳入生产许可产品生产单位数（家）

大型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数（家）

注：大型食品生产企业是指从业人员≥1000 人单体工厂且营业收入≥4 亿元的

单体工厂，营业收入≥4亿元的集团公司（含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），以及在行

业内具有领先地位的食品生产企业。大型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是指从业人员

≥1000 人单体工厂或营业收入≥4亿元的单体工厂，营业收入≥4 亿元的集团

公司（含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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